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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身份证号能免费换洗衣液？
民警：保护好个人信息以防被他人非法利用，遇此情况及时报警

本报11月2日讯(记者 任小杰) 2日
上午，家住广饶县大码头镇央上五村的
村民徐先生向本报拨打热线电话反映，
11月1日，有人来村里用洗衣粉、洗衣液、
洗洁精等物品换取村民的身份证号码等
信息，徐先生怀疑他们这是非法窃取个
人信息。派出所民警提醒广大村民保护
好个人信息，如再发现有人搜集身份信
息一定要及时报警。

据徐先生介绍，1日上午，在大码头
镇央五村农村商业银行处，有3个人自称

是来自临沂市，是一家工厂的职工，来到
村里免费发放洗衣液、洗衣粉、洗洁精等
日常生活用品，前提是村民要向他们提
供个人的身份证号码、手机号，并允许他
们为自己拍一张肖像照片。

徐先生说，农村商业银行所在的这
个路口是村里人流量最多的地方，看到
有的老年人拿着身份证过来就可以得到
一大桶洗洁精，很多人就都跟着排队“免
费”领取，一上午的时间里，那3个人几乎
没闲着。

农村里多数中老年人法律意识薄
弱，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差，抵不住小赠
品的利诱。徐先生怀疑他们3个人是借用
这一特点搜集大量的信息制作假身份证
等，并以假身份证办理与身份证号码、照
片相关的证件进行非法牟利。

记者拨通了广饶县大码头镇派出所
电话，据派出所民警介绍说，村民不要把
个人的身份证号码、照片、手机号等信息
告诉外人，以防信息被他人非法利用。如
果村民再发现有人来村里大量搜集个人

信息，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据了解，非法获取或使用5000条以上

的公民个人信息，即可追究刑事责任。
警方提醒：实名车票、有姓名住址的

信封、快递单，不要随意丢弃；不要回答
套问个人姓名住址的电话；不要委托非
法调查公司、讨债公司为自己办事；不要
把发请帖的事交给婚庆公司办；不要轻
易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此外，面对微信上
一些“算命转盘”等需填写姓名、电话等
个人信息的应用，要格外当心。

3岁幼童闹市被撞身亡
民警凭现场碎片锁定真凶
本报记者 杨玉龙 通讯员 刘长胜

肇事车辆撞人逃逸，仅留几块漆片和塑料
“这起事故的受害人是个年幼的小孩，受到百姓极大关注。”利津县交管大队事故处理中队

民警介绍，在事故现场有价值的线索太少，给民警破案带来很大压力。
10月21日晚7点40分左右，在省道231旧线陈庄镇新时代宾馆路口，一机动车撞伤一老人和一

小男孩后逃逸。“我们赶到现场后，发现遗留的小孩两只鞋和老人一只鞋。此外，还有肇事车辆
散落的几小块白色漆片和一块长8厘米、宽1 . 2厘米的黑色塑料。”民警介绍，“当时伤者已送往医
院救治，小男孩伤势严重，有生命危险。”

为了解事发经过，民警在现场走访了大量围观群众，寻找目击证人、收集证据。“就在我们
现场勘查中，从医院传来消息，小男孩经抢救无效死亡了。”

民警说，事发路口西侧是居民居住比较集中的一个小区，受害人就居住在此小区内，现场
家属情绪非常激动，围观的群众议论纷纷。“现在家庭都是一个孩子，我们备感压力，参战民警
下定决心此案不破绝不收兵！”大队连夜在陈庄交警四中队成立了交通肇事逃逸案专案组，并
进行侦查。

锁定车型，分析肇事车逃逸方向
“在事故路口有一处监控，我们立即进行了调取。”民警说，该监控是由陈庄镇政府安装，民

警连夜到镇政府调取了录像数据，发现祖孙2人由东北向西南方向过路口，此时肇事车辆由北向
南行驶至此时，与祖孙二人发生碰撞，肇事车辆减速后向右侧缓行，之后继续驾车向南逃逸。

“但因为晚上光线不好、像素较低，无法辨认肇事车辆的车型，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此时，参战民警兵分三路，一路民警连夜调取辛河路旧线沿街商铺监控录像；一路民警通

过在陈庄镇境内张贴悬赏公告，并通过微信、QQ和利津吧等网络进行悬赏通告，向社会群众征
集有价值的破案线索。另一路民警对陈庄境内汽车维修店展开了地毯式排查。

从10月21日开始，民警通过两天三夜的调查，在事故现场南北4公里范围内共调取监控78

处，走访群众500余人。此外，民警还走访了13家4S店、汽车配件商店30家。通过对监控数据分析，
发现肇事车辆沿省道231旧线由北向南行驶，该车车型为两厢半车，并且该车很有可能是带“朗”
字牌的车。根据得到的信息、现场遗留物的比对分析，认定肇事车为白色大众朗行、朗逸或者朗
境轿车。

10月22日晚，民警连夜调取了全市范围内符合条件车辆数据，全市符合条件的车共1762辆。
根据这个范围，办案民警迅速调整侦破方向，根据监控得到数据，肇事车是沿省道231旧线由北
向南行驶。“因为231旧线是横穿陈庄镇政府的中心辖区，如果是对该辖区路况不熟悉的人员，应
该走陈庄东外环，所以我们分析该嫌疑车辆应该是陈庄辖区境内的。”民警分析说，他们决定先
摸排陈庄镇范围内符合条件的14辆车。

碎片与该车吻合，证据面前终承认
10月24日，办案民警展开了摸排，当日11点左右，当摸排到一辆白色轿车时，该车车主刘某

称因感冒了在打针，半小时后到。到12时30分，刘某仍未到场配合排查，这引起民警怀疑。办案民
警再次联系到车主刘某，他又声称到东营送人，大约半小时到。可到了下午3点左右，他仍旧没有
到场。在民警再次催促下，刘某才与其父亲一起驾驶白色轿车到了利津交警大队四中队。

刚看到车，民警就发现了该车左前角有新补漆的痕迹，而事故现场的碎片也与车辆内衬塑
料缺口相吻合。在这些证据面前，刘某父亲向办案民警承认了其儿子开车肇事逃逸的事实。刘
某对自己肇事逃逸的事实供认不讳。

原来，在事发当晚，25岁的刘某和同事在汀罗镇光前村喝了酒，之后驾驶白色朗行轿车沿辛
河旧线由北向南行驶，当行驶至与盛苑路交叉路口时，与沿路口由东向西步行的陈庄镇庄科东
村毕某和3岁的幼童张某相撞，致使张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肇事后张杰驾车逃逸。

10月25日，肇事者刘某已被依法拘留。

幼童在闹
市被撞身亡，
现场仅留下几
个漆片和一块
塑料，民众的
议论和仅留的
线索给破案民
警带来极大压
力。兵分三路
展 开 细 致 排
查，在确定肇
事车车型后，
民警通过分析
车 辆 运 行 轨
迹，缩小排查
范围，最终揪
出了肇事者。

本报1 1月2日讯 (记者 王超 通讯员 赵
艳芳 荆曰轩) 杨某驾驶面包车行驶途中不慎
与他人驾驶的车辆相撞发生交通事故，民警赶到
现场处理发现，杨某的面包车不仅没有悬挂号
牌，还未按规定投保交强险还，杨某也因此被处
罚。

今年10月5日晚6时24分，河口公安分局接到
报警称，在大市场北门附近辉煌大酒店门口，一
辆轿车与一辆面包车相撞，有人受伤，请速出
警。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驱车赶赴现场。到达
现场后，民警发现面包车未按规定悬挂号牌，并
查看其驾驶证、行驶证及投保情况。经核实，未
悬挂号牌的面包车系鲁E1***K号牌照，且未按
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经了解，事发当天男子刘某驾驶鲁AQ***7

号轿车，在河口区兴河街辉煌大酒店门口由北向
东左转弯进公路时，与沿兴河街由西向东行驶的
河口区太平乡杨某驾驶的鲁E1***K号 (事故时
未悬挂号牌 )小型普通客车相撞，致造成两车损
坏的交通事故。目前，杨某因未悬挂号牌被记12

分罚款200元，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杨某所缴
纳保费的2倍进行处罚。

就在10月27日，河口公安分局民警还处理了
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事故的起因竟然是一名
出租车司机因为酒后驾驶撞上了护栏，因害怕处
罚，选择了弃车逃逸。10月27日下午3时许，民警
接到报警称：在河口区海康路井下附近，一辆出
租车与中央护栏相撞，驾驶人弃车逃逸。接警
后，值班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只见
现场遗留一辆出租车，十几节护栏、多根立柱被
撞的七零八落，出租车引擎盖破损严重。

勘查完现场后，办案民警及时对出租车进行
信息查询，并前往出租车公司调取该出租车车辆
信息。通过调取信息得知出租车对外承租，又通
过该公司承租记录，联系到承租人，并告知鲁ET
***5号出租车承租人通知肇事司机到事故中队
配合调查。迫于压力，满身酒气的肇事司机刘某
于当天下午时许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民警提醒广大驾驶员，养成开车不喝酒，喝
酒不开车的良好习惯，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未投保交强险，没挂车牌

面包车被重罚

梭蟹
降价了

11月2日上午，记者从东营港水
产品市场了解到，近期海捕梭蟹大量
上市，蟹黄和蟹肉都很多，但是价格
却降到十一期间的一半左右。现在每
斤梭子蟹的价格从30至80元不等，一
斤重的梭子蟹每斤80元，国庆节期间
曾高达150元左右。

本报记者 任小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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